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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明路街道办事处

浦东明办〔2025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东明路街道 2025 年内部审计工作计划》

的通知

各部门（单位），各居民区：

《东明路街道 2025 年内部审计工作计划》已经研究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明路街道办事处

2025 年 3 月 31 日

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明路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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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明路街道 2025 年内部审计工作计划

为进一步加强本街道内部审计工作,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政

府监察体系中的重要作用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《审

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》等法规、条例、规定及新区对内

审工作的指示要求，结合街道工作实际，拟制定东明路街道 2025

年度内部审计项目计划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国、市区两级

审计会议精神，聚焦主责主业，构建集中统一、全面覆盖、权威

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，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，以高质量审计监

督护航街道“五个社区”建设，更好地服务宜居东明人民社区建

设总目标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2025 年拟安排审计项目 53 项，包括财务收支审计 14 项；

经济责任审计 2 项；专项审计 2 项；社区建设项目工程审计 25

项;社区建设项目工程审价 10 项（详见 2025 年度审计项目计划

情况表）。

（一）聚焦资金提质增效，开展基层单位财务收支审计。对

凌兆新村第三居民区、东明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 14 家单位进行

财务收支审计。重点关注内控制度的执行，着力查找违反中央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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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规定精神的问题，防止财政性资金浪费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，

提升预算的执行质量。

（二）聚焦规范权力运行，开展经济责任审计。对城市建设

管理事务中心、东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 家单位负责人履职情况

进行经济责任审计。重点关注领导干部任职期间贯彻落实各项政

策措施、履行重大经济决策、财政财务管理、以及遵守有关廉洁

从政规定等情况，促进领导干部守法守纪、履职尽责。

（三）聚焦重点项目管理，开展专项审计。对 2024 年重要

事项全流程合规性、2024 年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专项资金 2 个

事项做专项审计，重点关注政策落实情况，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

的管理，优化财政资源配置，促进财政资金高效使用。

（四）聚焦提升投资绩效，开展投资建设项目审计。对 2024

年街角口袋公园建设等 25 个项目做工程项目审计，对 2025 年

10 个社区建设项目做工程审价，重点关注项目的立项决策、项

目审批、项目概决算、工程招投标、物资采购、资金管理等关键

环节，检查工程审批手续的规范性和完整性，工程招标程序的合

规性和合同条款的合理性，工程造价的真实性和资金管理使用的

效益性，提高政府投资绩效。

（五）积极完成其他交办任务。认真负责完成上级部门及街

道领导交办的其他审计事项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深化政治站位，发挥党对审计工作的引领作用。提高政治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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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强保障，强化党对内部审计工作领导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把握

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审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。党工委

对内审工作的领导更加细化实化制度化，集中统一、全面覆盖、

权威高效的内审监督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。

推进审计整改落实，深化审计结果运用。聚力做好审计整改

“下半篇文章”，突出审计成果运用导向，持续完善“发现问题

→落实整改→完善制度”的整改工作格局，处理好查问题和促整

改、治已病和防未病、治当下和管长远的关系。

强化队伍建设，提高审计干部素质。打铁必须自身硬，落实

“以审计精神立身，以创新规范立业，以自身建设立信”，坚持

以学增智、以学正风、以学促干，审计干部积极参加区审计局“以

审代训”、内审协会专项业务培训等，通过不断更新知识、加强

实践锻炼，全面提升审计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。

附件：2025 年度审计项目计划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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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5 年度审计项目计划情况表

序

号

项目业

务类型
项目名称

预计完成时间

（截止到×月）
审计日期

1 财务收

支审计

(1).凌兆新村第二居民区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2).凌兆新村第三居民区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3).凌兆新村第六居民区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4).凌兆新村第九居民区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5).凌兆新村第十居民区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6).凌兆新村第十二居民区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7).凌兆新村第十五居民区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8).三林苑居民区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9).安居苑居民区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10).品新苑居民区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11).品翠苑居民区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12).东明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13).东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14).东明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2 经济责

任审计

(1).东明路街道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

负责人离任
2025.11 2022.01-2024.12

(2).东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离任 2025.11 2023.01-2025.03

3 专项

审计

(1).2024年重要事项全流程合规性专项

审计咨询
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2).2024 年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补贴 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4

基本建

设工程

审计、

审价

(1).2024 年 25 个社区建设项目工程审

计
2025.11 2024.01-2024.12

(2).2025 年预算内 10 个社区建设项目

工程审价
2025 年全年


